
东莞一工业园区违建续：被指加建厂房疑
似已投入使用
　　华夏新闻 -华夏早报讯
（灯塔新闻记者 吴鸣）广东
省东莞市桥头镇石水口村意宝
时装（东莞）有限公司厂区
内有一栋旧厂房，因年久失
修，有的墙体已现裂缝，有的
吊顶已经脱落，被指在没有任
何报建手续的情况下，不顾安
危又擅自在上面加建了一层，
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华夏新闻
2020 年 6 月 9 日曾作详细报
道）。报道发出后，当地城管
执法部门调查后表示，村委会
证明不是加建是修葺。华夏早
报 -灯塔新闻近日获悉，被指
加建的厂房不但未被整改，还
投入了使用。

加建的厂房夜间有工人
在里面上班

　　近日，有市民向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反映，位于东莞市桥
头镇石水口村的意宝时装（东
莞）有限公司厂区内加建的旧
厂房不仅没有被要求整改或拆
除，而且已经租出去给别人做
车间用了。“明显是违法加建
的厂房，却没有人管，现在每
天晚上楼里都亮着灯，有工人
在里面加班干活。”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实地观察发现，市民
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
　　熟悉当地情况的市民透露

称，桥头镇石水口村里的违建
很多，尤其是像意宝时装公司
这样的工业园区里乱搭乱建现
象很严重，“要他拆，其他人
也得拆，不然就互相投诉，所
以不排除村里和有关部门不作
为，甚至纵容、袒护这种行为
发生。”

当地曾部署楼宇式分租
厂房环境大整治

　　据当地媒体报道，针对东
莞市楼宇式分租厂房管理混
乱、监管缺位、物业房东及二
手房东充当企业逃避监管保护
伞等乱象，东莞市有关部门于
6月下旬要求全面开展为期一
个月的楼宇式分租厂房环境整
治专项行动，重拳整治楼宇式
分租厂房存在的违章搭建、无
证经营、违法排污、安全隐患
严重等突出问题。
　　据了解，专项行动针对厂
房房东和二手房东，厂房不符
合用地规划或属于新建违法建
筑抢建的情况，要求一律立即
拆除。同时，专项行动结合扫
黑除恶、严格履职开展，重点
是针对村干部的履职情况，针
对村（社区）对摸排不全面，
瞒报、漏报农村集体厂房物业
的，一律对责任人员实施行政
问责；党员干部干预整治工作、

通风报信、充当“保护伞”的，
一律登记留痕；发现涉黑涉恶
线索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予
以查处，同步移送纪检监察等
部门处理。
　　而被投诉存在擅自加建厂
房行为的桥头镇，为此也召开
了楼宇式分租厂房环境整治专
项行动动员会，动员部署桥头
楼宇式分租厂房环境整治工
作。该镇镇长叶冠强在会上强
调，各有关部门、各村（社区）
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专
项行动的重要性；要压实各方
责任，全面落实各项工作任务；
要加强协调联动，全力保障专
项行动取得实效。

城管部门：村委会证明
是修葺加固不是加建

　　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桥头分局一工作人员回复
称，对市民投诉的情况进行了
调查，我们和村委会的人一起
去现场看过，也拍了照片，对
当事人做了询问笔录。经调查，
市民反映的情况确实存在安全
隐患的问题，但是初步了解的
结果是林某是对厂房存在安全
隐患的地方进行的修葺行为，
不是重新建造，石水口村委会
也提供了相关资料和说明，证
明不存在乱搭建的情况。

　　对于市民反映的三楼加建
的事实，该工作人员解释称，
林某此举是加固楼顶，不属于
加建，“目前我们调查的是这
个情况，村委会给我们的答复
也是这样子，下一步我们如果
发现他真的有加建，我们会依
法对其处理，并告知他不要加
建和乱搭建。”
　　至于空地上已经搭建起来
的简易铁皮厂房，东莞市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桥头分局的
工作人员表示，这些已得到了
石水口村委会的同意的。对是
不是经过村委会同意就可以乱
搭建的问题，该工作人员称，
接下来我们将再加强调查，看
是否存在乱搭建，如果存在乱
搭建，以前有报建的话，将督
促他补办手续。
　　桥头镇石水口村委会村建
办工作人员先是称不太了解情
况，综合执法局那边应该比较
清楚一点。当问及村委会曾给
综合执法局出具过证明资料
时，该工作人员又称报建是政
府那边的事。
　　关于辖区厂房安全隐患整
治问题，该工作人员称，现在
村里正在处理，但是他本人对
这个事不是很了解，需要先了
解后再回复记者。但是截止到
记者发稿时，也没有接到石水
口村委会的任何答复。

监督管理局变更法定代表人
提交了两份申请材料，一份
是落款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30
日的银岭公司《股东会决议》，
另一份是银岭公司营业执照
作废的纸质声明。
　　两份文件均盖有银岭公
司的公章，《股东会决议》
上还有环博公司法定代表人
罗锦灿的签名。
　　环博公司法定代表人罗
锦灿称，他后来对上述两份
申请材料的情况进行了了解，
“银岭公司另一股东罗丽嫦
并未出席 3月 30 日的股东会
议，股东会决议上我的签名
也不是我本人签的，有人冒
签。”罗锦灿称，银岭公司
公章一直存放在该公司，并
没有外借，“申请材料中的
公章是破产管理人未经股东
会同意及公安机关备案私自
刻制的。”
　　对此，环博公司法定代
表人罗锦灿将上述两申请材
料进行了司法鉴定。
　　2020 年 4 月 30 日，广
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
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
书称，2020 年 4 月 8 日的广
州市海珠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内资企业变更登记档案第 14
页《广州市银铃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作废声明》
上的“广州市银岭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样本
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
2020 年 3 月 30 日的《广州市
银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议》股东签署处“罗锦灿”
签名字迹不是罗锦灿所写。
　　2020 年 4 月 29 日，银岭
公司另一股东罗丽嫦在当地
报纸发布严正声明，声明称，
银岭公司营业执照、公章和
财务专用章从未遗失，一直
由该公司保管和使用。同时，
罗丽嫦在声明中还表示，她
没有通过任何人召开股东会，
也没有收到任何股东向她提
出召开股东会的提议，她也
没有收到任何 2020 年 3 月 3
日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记者获悉，此后的 2020
年 4 月 21 日，破产管理人又
向海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
交了“撒销公司变更申请”，
破产管理人在申请中辩称：
“银岭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7
日向该局申请变更法定代表
人，并与 2020 年 4 月 8 日由
该局予以核准，并且颁发了
新的营业执照。据调查银岭
公司在该局备案中的申请文
件不是由银岭公司提交的，
而银岭公司从未在 2020 年 3
月 30 日召开股东会，也没有
做出决议。”
　　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了
解到，对于破产管理人涉嫌
伪造公章一事，当地公安机
关已经立案侦查。广州市公
安局海珠区分局 2020 年 6 月
18 日出具的立案告知书称，
广州银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被伪造印章一案，该局认为
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
刑事责任，且属于该局管理
范围，因此，海珠区分局对
该案进行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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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华夏新闻 -华夏早报讯
（灯塔新闻记者 董一泽）公
司向法院申请破产，法院指定
了某律师事务所为公司破产管
理人，让公司法定代表人想不
到的是，破产管理人伪造公司
旗下控股企业印章，将该控股
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变更
后，破产管理人到当地银行申
请冻结了该控股企业的财务帐

号，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
使得该公司职工无法发放工资
及水、电、维修等生活开支费
用。目前，当地公安机关已经
对此案立案侦查。
　　申请破产清算的公司名为
广州市环博展览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环博公司），2018 年 6
月 26 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裁定受理环博公司破产清算

申请。同时，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选定北京 XX（广州）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破产管理
人）担任环博公司破产管理人。
　　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了解
到，环博公司还持有广州市银
岭公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银岭公司）90%的股权。
也正是因为环博公司在银岭公
司 90% 的股权，才引发了后来

的破产管理人涉嫌伪造银岭公
司印章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一
事。
　　环博公司法定代表人罗锦
灿告诉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
他近日从海珠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查询得知，破产管理人在
2020 年 4 月初在该局变更了
银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破产管理人向海珠区市场

广州一破产管理人被指伪造公司印章 警方已立案


